[bookmark: _GoBack]关于《伍家岗区集体土地附着物征迁补偿安置办法》（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整，原《伍家岗区集体土地附着物征迁补偿安置办法（修订稿）》（宜伍府规〔2020〕1号）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征迁工作的实际需求，并于2025年8月1日到期，急需按实际情况予以调整。为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附着物征迁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最新要求，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我区实际，草拟本办法送审稿。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及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本次修订主要围绕安置方式优化、新增条款补充等方面展开，具体如下： 
（一）优化安置方式 
1. 调整安置类型 
 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保留“还建安置房”“货币化补偿”两种方式。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实行“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安置方式。
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建设需按照伍家岗区相关农村个人建房管理办法执行，实施宅基地建房安置需符合村民建房条件，不能再选择集中还建安置房安置或货币化补偿安置方式。
对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安置的被拆迁户，按照现行政策给予房屋拆迁各项补偿后，以确定的合法面积，按照1000元/平方米给予建房补助；同时以审批的宅基地建筑面积为依据，按照10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房屋建设方建设补助费用，具体办法由伍家乡人民政府制定。
2. 调整货币化补偿标准  
将回购单价从原“协商确定”调整为4500元/平方米，增强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对被征地村委会无安置房源的，按确认的合法还房面积（不含户型调差），按4500元/平方米予以一次性补偿，并给予3个月搭住费；对被征地村委会安置房源不足的，按照差额面积（确定的合法还房面积减去选房面积），按4500元/平方米予以一次性补偿，并给予3个月搭住费。
（二）调整部分奖励与费用设置  
1. 奖励标准提高  
在房屋拆迁通知规定签约期限内，签约的被拆迁户，从原5000元/栋提高至10000元/栋，鼓励被拆迁户积极配合。
2. 服务费调整 
房屋拆除劳务费调整为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5-12元/平方米），增加了青苗拆迁合同劳务费2000元/户，更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三）其他修订方面  
1.调整组织实施单位  
将原“区新区办”职责调整为“区住保中心”，明确区住保中心为征迁工作的组织实施单位。  
2.调整解释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 文件解释单位由“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伍家岗区分局”调整为“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伍家岗区分局、宜昌市伍家岗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